京人社毕发〔2013〕179号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北京市教育
委员会 北京市财政局关于做好普通高等
学校毕业生求职补贴发放工作的通知

北京地区各普通高等学校、各研究生培养单位：
为贯彻落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 财政部关于做好高校毕业生求职补贴发放工作的通知》（人社部发〔2013〕43号）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北京市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2013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文件实施意见的通知》（京政办发〔2013〕28号）要求，从2013年起，对北京地区各普通高等学校、各研究生培养单位（以下简称各高校）享受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家庭的毕业年度内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以下简称高校毕业生）给予一次性求职补贴。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发放对象
在毕业年度内（即取得毕业证书年度的1月1日-12月31日，下同）有就业意愿并积极求职的享受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家庭的北京地区各普通高等学校、各研究生培养单位高校毕业生。
二、补贴标准
北京地区高校毕业生一次性求职补贴标准为1000元/人。
三、申请和发放程序
（一）申请
一次性求职补贴发放工作坚持自愿申请、公开公正的原则，由各高校组织符合条件的高校毕业生申请。申请材料包括：
1.《      年城乡低保家庭高校毕业生一次性求职补贴个人申请表》（附件1）一式两份。其中，申请人提供的银行账户应为以本人姓名在中国工商银行本市网点开立的账户（卡号）；
2.高校毕业生所在家庭在毕业年度内享受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有关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3.高校毕业生本人身份证件原件及复印件。
（二）初审
各高校要对高校毕业生的申请材料进行初审，并在审核原件与复印件一致后在复印件上盖章证明，原件返回高校毕业生本人。
（三）公示
初审通过后，拟申请求职补贴高校毕业生的名单要在校园内公示，公示期为7天。
（四）审核
公示期结束后，各高校将公示无异议的申请补贴人员名单汇总，填写《      年城乡低保家庭高校毕业生一次性求职补贴申请汇总表》（附件2），连同每名高校毕业生的《      年城乡低保家庭高校毕业生一次性求职补贴个人申请表》（一式两份）、所在家庭享受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有关证明复印件、身份证件复印件一并汇总报送至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受理部门：北京市毕业生就业服务中心，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187号北京人才大厦一层北厅。联系人：宋双印、赵佳明。联系电话：62222559、62274339）。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后将补贴发放人员名单（含姓名、身份证号、银行账号（卡号）、金额等）报送至北京市财政局。
（五）发放
北京市财政局将补贴资金直接支付到高校毕业生的个人账户，同时将拨付情况向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反馈。
四、时间要求
从2014年开始，原则上各高校要在每年3月底前完成集中公示和报批工作。未能在集中办理期限内申领的高校毕业生，在毕业年度内仍可向所在高校申请办理有关手续,由市财政局于当年年底前一次性集中拨付。
五、2013年发放办法
对于2013届高校毕业生的求职补贴发放工作，各高校原则上要在8月20日前完成集中公示和报批工作。未能在集中办理期限内申报的，在年底前仍可申请办理有关手续。
考虑到部分毕业生已离校的实际情况，2013届高校毕业生可采取邮寄方式向所在高校提交申请，所提供的银行账户为在北京地区各银行网点（不限中国工商银行网点）以本人姓名开立的账户。2013届高校毕业生求职补贴发放工作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办理。
六、工作要求
各高校要高度重视，明确责任部门和任务分工，加强协调配合，扎实做好补贴发放工作，设立并公布监督举报电话。对相应举报投诉，各高校要认真核查，对经查实虚报冒领求职补贴的高校毕业生，责令退回补贴资金，并将不良记录记入本人学籍档案。凡出具虚假证明，骗取、套取补贴资金的，对有关责任人要依法依纪严肃处理。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监督举报电话：63167955
附件：1.      年城乡低保家庭高校毕业生一次性求职补贴个人申请表
2.      年城乡低保家庭高校毕业生一次性求职补贴申请汇总表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
北 京 市 财 政 局
        2013年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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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年城乡低保家庭高校毕业生一次性求职补贴
个人申请表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
	

	毕业院校
	
	专业
	

	学历
	
	培养方式
	
	毕业年度
	

	是否为所在学校困难学生生活补助发放对象
	是     否

	家庭所在地
	省        市       县（区）

	家庭住址
	

	家庭最低生活保障发放部门
	

	最低生活保障类别
	城镇   农村
	享受时间
	

	个人账户开户行全称
	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分行                               

	银行账户(卡号)（必须以本人姓名开户）
	

	本人自愿申请北京市城乡低保家庭高校毕业生一次性求职补贴，并对以上所填情况的真实性负责。  
                              本人签字：                     年    月    日

	公示情况
	公示时间：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公示结果：

	所在高校审核意见
	                                         

   
                         （校级求职补贴发放工作主管部门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制表

附件2
      年城乡低保家庭高校毕业生一次性求职补贴申请汇总表
填报院校（盖章）：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填报人：           联系电话：
	序号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
	学历
	生源地
（到省级）
	是否困难补助对象
	开户网点(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分行)
	银行账户(卡号)
	联系方式
	备注

	1
	
	
	
	
	
	
	
	
	
	

	2
	
	
	
	
	
	
	
	
	
	

	3
	
	
	
	
	
	
	
	
	
	

	4
	
	
	
	
	
	
	
	
	
	

	5
	
	
	
	
	
	
	
	
	
	

	6
	
	
	
	
	
	
	
	
	
	

	7
	
	
	
	
	
	
	
	
	
	

	8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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